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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 一 聯) 送 學 務 處 生 輔 組 存 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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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假必須於七日內完成手續。 
二、考試假應先向教務處申請並經呈任課老師及教務處核准。 
三、學生各欄位資料請確實勾選及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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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核准特此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核 准 人： 

(第 二 聯) 學 生 自 存 向 任 課 老 師 銷 假 


